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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监狱管理局主要职能

    上海市监狱管理局是市司法局管理的行政机构，主要承担对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罪犯执行刑罚，对罪犯
进行思想教育、文化教育、技术教育和劳动改造，将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的任务。
    主要职能包括：
    1、贯彻执行有关监狱工作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方针、政策，研究制订本市狱政管理和罪犯教育改造、劳动生产、生活卫生等方
面的规章制度。
　  2、管理指导监狱正确执行刑罚、依法治监，提高监狱管理水平，创建现代化文明监狱。
　  3、制定监狱的布局规划和新建、改建、扩建方案，经批准后组织实施。
    4、负责监狱系统人民警察警用装备、狱政装备的配置和管理工作。
    5、负责规划、部署监狱系统的经济工作，管理所属单位的生产、财务、基建等工作。
    6、负责编制、申报监狱系统的人民警察经费、罪犯改造经费及其他各项经费。
　  7、按规定负责本市监狱系统国有资产的管理。
    8、负责监狱人民警察的配置、教育、培训、奖惩工作，负责干警队伍建设；负责工勤人员的招录、评聘和工资管理及劳动保护工
作。
    9、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组织开展对在押罪犯的社会帮教和刑满释放人员的结对帮教工作。
　 10、负责有关行政复议受理和行政诉讼应诉工作。
   11、承办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上海市监狱管理局机构设置

    上海市监狱管理局部门预算是包括上海市监狱管理局本部以及下属18家预算单位的综合收支计划。本部门中，行政单位16家，事
业单位3家,具体包括：
    1、上海市监狱管理局本部；
    2、上海市军天湖监狱；
    3、上海市白茅岭监狱；
    4、上海市监狱总医院；
    5、上海市司法警官学校；
    6、上海市监狱管理局农业技术推广总站；
    7、上海市北新泾监狱；
    8、上海市五角场监狱；
    9、上海市周浦监狱；
   10、上海市提篮桥监狱；
   11、上海市青浦监狱；
   12、上海市未成年犯管教所；
   13、上海市新收犯监狱；
   14、上海市女子监狱；
   15、上海市宝山监狱；
   16、上海市南汇监狱；
   17、上海市四岔河监狱；
   18、上海市吴家洼监狱；
   19、上海市监狱管理局老干部活动中心。



名词解释

   （一）基本支出预算：是市级预算主管部门及所属预算单位为保障其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编制的年度基本支
出计划，包括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两部分。
   （二）项目支出预算：是市级预算主管部门及所属预算单位为完成行政工作任务、事业发展目标或政府发展战略、特定目
标，在基本支出之外编制的年度支出计划。
   （三）“三公”经费：是与市级财政有经费领拨关系的部门及其下属预算单位使用市级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主要安排机关及下属预算单位人员的国际合作交流、重大项目
洽谈、境外培训研修等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主要安排全国
性专业会议、国家重大政策调研、专项检查以及外事团组接待交流等执行公务或开展业务所需住宿费、交通费、伙食费等支
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主要安排编制内公务车辆的报废更新，以及用于安排市内因公出差、公务文件交换、日常工作开展
等所需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
   （四）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日常公用
经费支出。



2021年部门预算编制说明

    2021年，上海市监狱管理局预算支出总额为286,587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支出预算277,195万元，比2020年预算减少5,726
万元。财政拨款支出预算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预算277,195万元，比2020年预算减少5,726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支出预
算为0；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支出预算为0。财政拨款支出主要内容如下：
     1.“公共安全支出”科目200,180万元，主要用于监狱人民警察人员经费、公用经费等基本支出，安全警戒设施建设经费
、监狱用房及配套设施维修经费、信息化项目建设及维护经费等项目支出。
     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科目23,716万元，主要用于缴纳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等支出。
     3.“卫生健康支出”科目11,657万元，主要用于缴纳在职人员医疗保险等支出。
     4.“住房保障支出”科目41,641万元，主要用于缴纳机关（事业）单位住房公积金等住房改革支出。



单位：元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预算数

一、财政拨款收入 2,771,943,290 一、公共安全支出 2,095,720,050

1.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2,771,943,290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37,163,590

2. 政府性基金 三、卫生健康支出 116,574,600

二、事业收入 9,490,000 四、住房保障支出 416,408,010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四、其他收入 84,432,960

收入总计 2,865,866,250 支出总计 2,865,866,250

2021年部门财务收支预算总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监狱管理局

本年收入 本年支出



单位：元

类 款 项

204 公共安全支出 2,095,720,050 2,001,797,090 9,490,000 84,432,960

204 07 监狱 2,095,720,050 2,001,797,090 9,490,000 84,432,960

204 07 01 行政运行 1,873,375,916 1,871,925,916 1,450,000

204 07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40,240,645 39,469,645 771,000

204 07 04 犯人生活 1,285,800 1,285,800

204 07 05 犯人改造 622,400 622,400

204 07 06 狱政设施建设 72,902,407 36,833,635 36,068,772

204 07 07 信息化建设 6,645,514 6,645,514

204 07 50 事业运行 25,394,406 15,894,406 9,490,000 10,000

204 07 99 其他监狱支出 75,252,962 29,119,774 46,133,188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37,163,590 237,163,590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237,163,590 237,163,590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38,519,268 38,519,268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600,360 600,360

2021年部门收入预算总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监狱管理局 

项目 收入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财政拨款收入 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

其他收入



类 款 项

项目 收入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财政拨款收入 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

其他收入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31,003,428 131,003,428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65,054,934 65,054,934

208 05 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1,985,600 1,985,60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116,574,600 116,574,600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116,550,600 116,550,600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115,772,748 115,772,748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777,852 777,852

210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24,000 24,000

210 99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24,000 24,0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416,408,010 416,408,010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416,408,010 416,408,010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184,995,838 184,995,838

221 02 03 购房补贴 231,412,172 231,412,172

2,865,866,250 2,771,943,290 9,490,000 84,432,960合计



单位：元

类 款 项

204 公共安全支出 2,095,720,050 1,886,184,246 209,535,804

204 07 监狱 2,095,720,050 1,886,184,246 209,535,804

204 07 01 行政运行 1,873,375,916 1,871,925,916 1,450,000

204 07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40,240,645 40,240,645

204 07 04 犯人生活 1,285,800 1,285,800

204 07 05 犯人改造 622,400 622,400

204 07 06 狱政设施建设 72,902,407 72,902,407

204 07 07 信息化建设 6,645,514 6,645,514

204 07 50 事业运行 25,394,406 14,258,330 11,136,076

204 07 99 其他监狱支出 75,252,962 75,252,962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37,163,590 211,147,372 26,016,218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237,163,590 211,147,372 26,016,218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38,519,268 15,089,010 23,430,258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600,360 600,360

2021年部门支出预算总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监狱管理局

项目 支出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项目 支出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31,003,428 131,003,428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65,054,934 65,054,934

208 05 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1,985,600 1,985,60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116,574,600 116,550,600 24,000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116,550,600 116,550,600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115,772,748 115,772,748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777,852 777,852

210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24,000 24,000

210 99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24,000 24,0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416,408,010 416,408,010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416,408,010 416,408,010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184,995,838 184,995,838

221 02 03 购房补贴 231,412,172 231,412,172

2,865,866,250 2,630,290,228 235,576,022合计



单位：元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算

一、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2,771,943,290 一、公共安全支出 2,001,797,090 2,001,797,090

二、 政府性基金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37,163,590 237,163,590

三、卫生健康支出 116,574,600 116,574,600

四、住房保障支出 416,408,010 416,408,010

收入总计 2,771,943,290 支出总计 2,771,943,290 2,771,943,290

2021年部门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监狱管理局

财政拨款收入 财政拨款支出



单位：元

类 款 项

204 公共安全支出 2,001,797,090 1,886,184,246 115,612,844

204 07 监狱 2,001,797,090 1,886,184,246 115,612,844

204 07 01 行政运行 1,871,925,916 1,871,925,916

204 07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39,469,645 39,469,645

204 07 04 犯人生活 1,285,800 1,285,800

204 07 05 犯人改造 622,400 622,400

204 07 06 狱政设施建设 36,833,635 36,833,635

204 07 07 信息化建设 6,645,514 6,645,514

204 07 50 事业运行 15,894,406 14,258,330 1,636,076

204 07 99 其他监狱支出 29,119,774 29,119,774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37,163,590 211,147,372 26,016,218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237,163,590 211,147,372 26,016,218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38,519,268 15,089,010 23,430,258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600,360 600,360

2021年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监狱管理局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31,003,428 131,003,428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65,054,934 65,054,934

208 05 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1,985,600 1,985,60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116,574,600 116,550,600 24,000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116,550,600 116,550,600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115,772,748 115,772,748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777,852 777,852

210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24,000 24,000

210 99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24,000 24,0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416,408,010 416,408,010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416,408,010 416,408,010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184,995,838 184,995,838

221 02 03 购房补贴 231,412,172 231,412,172

2,771,943,290 2,630,290,228 141,653,062合计



单位：元

类 款 项

合计

2021年部门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监狱管理局

项目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单位：元

类 款

301 工资福利支出 2,214,187,449 2,214,187,449

301 01 基本工资 261,367,803 261,367,803

301 02 津贴补贴 1,380,894,267 1,380,894,267

301 03 奖金 57,783,472 57,783,472

301 07 绩效工资 5,364,380 5,364,380

301 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131,003,428 131,003,428

301 09 职业年金缴费 65,054,934 65,054,934

301 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85,186,036 85,186,036

301 11 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 31,364,564 31,364,564

301 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1,323,127 1,323,127

301 13 住房公积金 184,995,838 184,995,838

301 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9,849,600 9,849,600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384,930,962 384,930,962

302 01 办公费 7,965,120 7,965,120

2021年部门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部门预算经济分类预算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监狱管理局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部门预算经济分类科目编码
经济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类 款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部门预算经济分类科目编码
经济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302 02 印刷费 1,055,350 1,055,350

302 03 咨询费 210,000 210,000

302 04 手续费 111,500 111,500

302 05 水费 14,320,000 14,320,000

302 06 电费 17,886,000 17,886,000

302 07 邮电费 18,040,000 18,040,000

302 09 物业管理费 59,955,384 59,955,384

302 11 差旅费 48,075,800 48,075,800

302 12 因公出国（境）费用 1,112,000 1,112,000

302 13 维修（护）费 26,952,374 26,952,374

302 14 租赁费 1,132,000 1,132,000

302 15 会议费 495,350 495,350

302 16 培训费 12,928,008 12,928,008

302 17 公务接待费 2,998,700 2,998,700

302 18 专用材料费 50,000 50,000

302 25 专用燃料费 2,590,000 2,590,000

302 26 劳务费 23,543,600 23,543,600



类 款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部门预算经济分类科目编码
经济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302 27 委托业务费 2,210,000 2,210,000

302 28 工会经费 32,940,615 32,940,615

302 29 福利费 29,160,000 29,160,000

302 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10,320,400 10,320,400

302 39 其他交通费用 56,279,170 56,279,170

302 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14,599,591 14,599,591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5,089,010 15,089,010

303 01 离休费 15,062,730 15,062,730

303 02 退休费 26,280 26,280

310 资本性支出 16,082,807 16,082,807

310 02 办公设备购置 15,072,807 15,072,807

310 03 专用设备购置 1,010,000 1,010,000

2,630,290,228 2,229,276,459 401,013,769合计



单位:万元

小计 购置费 运行费

2,062.81 111.20 299.87 1,651.74 619.70 1,032.04 39,417.00

部门“三公”经费和机关运行经费预算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监狱管理局

2021年“三公”经费预算数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合计 因公出国(境)费 公务接待费

2021年机关运行
经费预算数



其他相关情况说明

一、2021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2021年“三公”经费预算数为2,062.81万元，比2020年预算减少25.50万元。其中：
   （一）因公出国（境）费111.20万元，与2020年预算持平。
   （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1,651.74万元，与2020年预算持平。
   （三）公务接待费299.87万元。比2020年预算减少25.50万元，主要原因是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国务院“约法三章”及
《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要求，压缩公务接待费25.50万元。
二、机关运行经费预算
    2021年上海市监狱管理局下属16家机关和3家参公事业单位财政拨款的机关运行经费预算为39,417.00万元。
三、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2021年本部门政府采购预算11552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4088万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407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
算7057万元。2021年本部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政府采购项目预算金额4904万元，其中，预留给小型和微型企业的政府采购项目
预算为4860万元。
四、预算绩效情况
    按照本市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总体要求，本部门18个预算单位开展了2021年项目预算绩效目标编报工作，编报绩效目标的
项目120个，涉及项目预算资金28137万元。



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上海市提篮桥监狱交通工具更新购置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提篮桥监狱原有特种专业技术车辆（沪BD995警）使用时间已达到既定的报废年限，继续使用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且维护费用
逐年提升。为此，为了确保执法执勤工作能够顺利开展与实施，提篮桥监狱根据监狱局统筹部署，制定了交通工具更新购置项
目，拟对达到报废年限的特种专业技术车辆进行报废，并购置特种专业技术车辆，保证日常执法执勤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立项依据

1、《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中办发[2011]2号）；
2、《财政部关于印发<党政机关执法执勤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财行[2011]180号文）；
3、《上海市机管局、上海市财政局关于印发<上海市市级行政单位固定资产报废标准>（试行）的通知》（沪机管[2014]23号
文）；
4、《上海市监狱管理局关于印发<上海市监狱管理局机动车辆及驾驶员管理规定>的通知》（沪司狱通[2018]18号）。

三、实施主体

本项目由上海市提篮桥监狱负责具体实施，提篮桥监狱拟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由监狱负责人任组长，分管领导任副组长，
成员由总务、财务、监察等部门负责人组成。项目严格按照上海市提篮桥监狱相关采购、资产、项目管理制度执行，监狱内部
已制定《上海市提篮桥监狱政府采购管理办法》、《上海市提篮桥监狱行政固定资产管理办法》等管理制度。经费使用方面，
监狱内部执行严格的申请、审批、使用制度，严格按照《上海市提篮桥监狱财务报销管理办法》、《上海市提篮桥监狱预算编
制、执行管理细则》执行，严格按照《上海市提篮桥监狱内部审计实施细则》实施监督，保障资金的合法合规及使用效率。

四、实施方案

项目整体建设期预计五个月，分二个阶段完成,具体实施安排如下：
第一阶段（2个月）项目前期准备: 1、办理原特种专业技术车辆报废处置工作，包括车辆报废的资产评估、申请报废及购置批
复，拍卖处置等。2、旧特种专业技术车辆退牌相关工作；
第二阶段（3个月）采购工作：1、通过政府采购流程采购新车，验收并上牌； 2、做好固定资产入账及付款流程审批工作。 项
目整体进度计划安排合理紧凑。



五、实施周期

本项目从前期申请报废处置、退牌到后期采购新车验收上牌，实施周期为5个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项目总投资22万元。本项目资金于2020年向市财政提交预算申报，计划于2021年11月底前完成购置上牌工作。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上海市监狱管理局警察服饰配置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人民警察换发“99”式警服是全国机关加强自身建设的一件大事，对人民警察外树形象，内强素质，加强监狱警察队伍建设将
产生积极的影响。为组织和安排好全国换装工作，司法部决定从2000年10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进行换装工作。监狱局根
据每年的换装要求和标准，编制采购计划。

二、立项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 司发通【1999】125号 司法部关于转发《公安部、财政部〈关于认真做好“99”式警服换装工作的
通知〉》的通知
2、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2015）司计字128号《关于司法行政系统警察服装生产企业目录有关事宜的通知》
3、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财政部 公通字【2002】53号《关于印发〈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制式服装及其标志供应办法〉的通知
》

三、实施主体

2010年9月，为规范和加强上海监狱人民警察服饰的供应和管理，落实《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制式服装及其标志供应办法》（公通
字[2002]53号）等司法部、公安部、财政部有关文件精神，上海市监狱管理局结合上海市的实际情况，印发《上海市监狱管理
局民警被装供应管理规定》，明确由上海市监狱局装备处负责上海市各监狱、未成年犯管教所、监狱总医院的警察被装的计划
编制、被装供应等工作，并明确上海监狱警察的被装的发放标准。

四、实施方案

1、2021年1-4月，启动各品种招投标工作，包括公开招标、竞争性谈判、竞争性磋商、询价等。
2、2021年4-9月，完成合同签订及各品种购置工作和部分品种的配发、结算工作。
3、2021年10-11月，完成全年被装配发及结算工作。

五、实施周期

本项目贯穿2021年全年。

六、年度预算安排



项目总投资1255.3774万元。本项目资金于2020年向市财政提交预算申报，计划于2021年11月底前完成全部项目的采购和结算工
作。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上海市军天湖监狱交通工具更新购置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军天湖监狱原有特种专业技术车辆（沪BD881警）使用时间已达到既定的报废年限，继续使用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且维护费用
逐年提升。为此，为了确保执法执勤工作能够顺利开展与实施，军天湖监狱根据监狱局统筹部署，制定了交通工具更新购置项
目，拟对达到报废年限的特种专业技术车辆进行报废，并购置特种专业技术车辆，保证日常执法执勤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立项依据

1、《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中办发[2011]2号）；
2、《财政部关于印发<党政机关执法执勤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财行[2011]180号文）；
3、《上海市机管局、上海市财政局关于印发<上海市市级行政单位固定资产报废标准>（试行）的通知》（沪机管[2014]23号
文）；
4、《上海市监狱管理局关于印发<上海市监狱管理局机动车辆及驾驶员管理规定>的通知》（沪司狱通[2018]18号）.

三、实施主体

本项目由上海市军天湖监狱负责具体实施，军天湖监狱拟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由监狱负责人任组长，分管领导任副组长，
成员由总务、财务、监审等部门负责人组成。项目严格按照上海市军天湖监狱相关采购、资产、项目管理制度执行，监狱内部
已制定《上海市军天湖监狱内部控制管理手册》、《上海市军天湖监狱实物资产管理办法》、《上海市军天湖监狱政府采购业
务管理实施办法》等管理制度。经费使用方面，监狱内部执行严格的申请、审批、使用制度，严格按照《上海市军天湖监狱资
金审批及报销管理规定》执行，保障资金的合法合规及使用效率。

四、实施方案

项目整体建设期预计四个月，分二个阶段完成,具体实施安排如下：
第一阶段（2个月）项目前期准备: 1、办理原特种专业技术车辆报废处置工作，包括车辆报废的资产评估、申请报废及购置批
复，拍卖处置等。2、旧特种专业技术车辆退牌相关工作；
第二阶段（2个月）采购工作：1、通过政府采购流程采购新车，验收并上牌； 2、做好固定资产入账及付款流程审批工作。
项目整体进度计划安排合理紧凑。

五、实施周期

本项目从前期申请报废处置、退牌到后期采购新车验收上牌，实施周期为4个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项目总投资22万元。本项目资金于2020年向市财政提交预算申报，计划于2021年11月底前完成购置上牌工作。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上海市白茅岭监狱交通工具更新购置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白茅岭监狱原有特种专业技术车辆（沪DD002警）使用时间已达到既定的报废年限，继续使用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且维护费用
逐年提升。为此，为了确保执法执勤工作能够顺利开展与实施，白茅岭监狱根据监狱局统筹部署，制定了交通工具更新购置项
目，拟对达到报废年限的特种专业技术车辆进行报废，并购置特种专业技术车辆，保证日常执法执勤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立项依据

1、《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中办发[2011]2号）；
2、《财政部关于印发<党政机关执法执勤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财行[2011]180号文）；
3、《上海市机管局、上海市财政局关于印发<上海市市级行政单位固定资产报废标准>（试行）的通知》（沪机管[2014]23号
文）；
4、《上海市监狱管理局关于印发<上海市监狱管理局机动车辆及驾驶员管理规定>的通知》（沪司狱通[2018]18号）.

三、实施主体

本项目由上海市白茅岭监狱负责具体实施，白茅岭监狱拟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由监狱负责人任组长，分管领导任副组长，
成员由总务、财务、监察等部门负责人组成。项目严格按照上海市白茅岭监狱相关采购、资产、项目管理制度执行，监狱内部
已制定《上海市白茅岭监狱物资和设施设备采购管理规定》、《上海市白茅岭监狱固定资产实物管理规定》《上海市白茅岭监
狱项目建设工程管理规定》等管理制度。经费使用方面，监狱内部执行严格的申请、审批、使用制度，严格按照《上海市白茅
岭监狱行政及企业各项收入、费用使用的管理办法》执行，严格按照《上海市监狱管理局内部审计工作管理办法》实施监督，
保障资金的合法合规及使用效率。

四、实施方案

项目整体建设期预计四个月，分二个阶段完成,具体实施安排如下：
第一阶段（2个月）项目前期准备: 1、办理原特种专业技术车辆报废处置工作，包括车辆报废的资产评估、申请报废及购置批
复，拍卖处置等。2、旧特种专业技术车辆退牌相关工作；
第二阶段（2个月）采购工作：1、通过政府采购流程采购新车，验收并上牌； 2、做好固定资产入账及付款流程审批工作。 项
目整体进度计划安排合理紧凑。

五、实施周期

本项目从前期申请报废处置、退牌到后期采购新车验收上牌，实施周期为4个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项目总投资22万元。本项目资金于2020年向市财政提交预算申报，计划于2021年11月底前完成购置上牌工作。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上海市监狱总医院交通工具更新购置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监狱总医院原有特种专业技术车辆（沪BD676警）使用时间已达到既定的报废年限，继续使用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且维护费用
逐年提升。为此，为了确保执法执勤工作能够顺利开展与实施，监狱总医院根据监狱局统筹部署，制定了交通工具更新购置项
目，拟对达到报废年限的特种专业技术车辆进行报废，并购置特种专业技术车辆，保证日常执法执勤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立项依据

1、《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中办发[2011]2号）；
2、《财政部关于印发<党政机关执法执勤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财行[2011]180号文）；
3、《上海市机管局、上海市财政局关于印发<上海市市级行政单位固定资产报废标准>（试行）的通知》（沪机管[2014]23号
文）；
4、《上海市监狱管理局关于印发<上海市监狱管理局机动车辆及驾驶员管理规定>的通知》（沪司狱通[2018]18号）.

三、实施主体

本项目由上海市监狱总医院负责具体实施，监狱总医院拟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由监狱总医院负责人任组长，分管领导任副
组长，成员由总务、财务、监察等部门负责人组成。项目严格按照上海市监狱总医院相关采购、资产、项目管理制度执行，监
狱总医院内部已制定《上海市监狱总医院设备、物品采购管理办法》、《上海市监狱总医院固定资产实物管理办法》等管理制
度。经费使用方面，监狱总医院内部执行严格的申请、审批、使用制度，严格按照《上海市监狱总医院内部财务控制制度》执
行，严格按照《上海市监狱总医院内部审计工作管理办法（试行）》实施监督，保障资金的合法合规及使用效率。

四、实施方案

项目整体建设期预计四个月，分二个阶段完成,具体实施安排如下：
第一阶段（2个月）项目前期准备: 1、办理原特种专业技术车辆报废处置工作，包括车辆报废的资产评估、申请报废及购置批
复，拍卖处置等。2、旧特种专业技术车辆退牌相关工作；
第二阶段（2个月）采购工作：1、通过政府采购流程采购新车，验收并上牌； 2、做好固定资产入账及付款流程审批工作。 项
目整体进度计划安排合理紧凑。

五、实施周期

本项目从前期申请报废处置、退牌到后期采购新车验收上牌，实施周期为4个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项目总投资22万元。本项目资金于2020年向市财政提交预算申报，计划于2021年11月底前完成购置上牌工作。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上海市司法警官学校新干警培训经费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新招录监狱人民警察承载着艰巨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是彰显社会主义法治优越性的实践者，是法治进程和监狱事业未来的
传承者，是推动监管改造事业内涵式发展的建设者，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捍卫者，是维护社会安宁人民安康的有生力量。监狱工
作具有很强的专业性、特殊性和不可替代性，加强和改进新录用干警培训，做优做实教育培养，既是政治任务，又是事业需求
。
二、立项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以及司法部、市委政法委、市
司法局、市监狱局，关于初任公务员和新招录监狱人民警察相关培训培养、岗前教育、执勤上岗要求等进行立项。						

三、实施主体

由上海市司法警官学校受上海市监狱管理委托实施培训工作。

四、实施方案

计划培训250人，培训周期91天，共计1200余课时。突出严格管理、严格训练、严格考核；优化课程设置，优选培训师资，拓展
培训平台，采取有效培训方法，落实警察职业素养、公务员初任培训、基层跟班见习、监管基础实务、警体实战技能、比武竞
赛考核等核心内容培训；突出党建引领、聚焦实践实战、注重打造特色，培育具有基本职业素养、掌握基本工作技能、具备较
强警体素质的生力军和后备力量。

五、实施周期

2021年7-9月进行集中培训。

六、年度预算安排

年度需财政资金125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上海市北新泾监狱交通工具更新购置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上海市北新泾监狱原有特种专业技术车辆（沪BD956警）和大囚车（沪BD930警）使用时间已达到既定的报废年限，继续使用存
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且维护费用逐年提升。为此，为了确保执法执勤工作能够顺利开展与实施，根据监狱局统筹部署，制定了
交通工具更新购置项目，拟对达到报废年限车辆进行报废，并购置大、小囚车，保证日常执法执勤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立项依据

1、《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中办发[2011]2号）；
2、《财政部关于印发<党政机关执法执勤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财行[2011]180号文）；
3、《上海市机管局、上海市财政局关于印发<上海市市级行政单位固定资产报废标准>（试行）的通知》（沪机管[2014]23号
文）；
4、《上海市监狱管理局关于印发<上海市监狱管理局机动车辆及驾驶员管理规定>的通知》（沪司狱通[2018]18号）.

三、实施主体

本项目由上海市北新泾监狱负责具体实施，北新泾监狱拟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由监狱负责人任组长，分管领导任副组长，
成员由总务、财务、监察等部门负责人组成。项目严格按照上海市北新泾监狱相关采购、资产、项目管理制度执行，监狱内部
已制定《上海市北新泾监狱物资采购管理办法》、《上海市北新泾监狱固定资产管理细则》《上海市北新泾监狱项目管理实施
办法》等管理制度。经费使用方面，监狱内部执行严格的申请、审批、使用制度，严格按照《上海市北新泾监狱预算经费使用
管理办法》执行，严格按照《上海市北新泾监狱内部财务控制审计监督办法》实施监督，保障资金的合法合规及使用效率。

四、实施方案

项目整体建设期预计四个月，分二个阶段完成,具体实施安排如下：
第一阶段（2个月）项目前期准备: 1、办理报废车辆处置工作，包括车辆报废的资产评估、申请报废及购置批复，拍卖处置等
。2、旧车辆退牌相关工作；
第二阶段（2个月）采购工作：1、通过政府采购流程采购新车，验收并上牌； 2、做好固定资产入账及付款流程审批工作。
项目整体进度计划安排合理紧凑。

五、实施周期

本项目从前期申请报废处置、退牌到后期采购新车验收上牌，实施周期为4个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项目总投资82万元。本项目资金于2020年向市财政提交预算申报，计划于2021年11月底前完成购置上牌工作。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上海市五角场监狱交通工具更新购置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五角场监狱原有特种专业技术车辆（沪BD891警、沪DD109警）使用时间已达到既定的报废年限，继续使用存在一定的安全隐
患，且维护费用逐年提升。为此，为了确保执法执勤工作能够顺利开展与实施，五角场监狱根据监狱局统筹部署，制定了交通
工具更新购置项目，拟对达到报废年限的特种专业技术车辆进行报废，并购置特种专业技术车辆，保证日常执法执勤工作的顺
利进行。

二、立项依据

1、《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中办发[2011]2号）；
2、《财政部关于印发<党政机关执法执勤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财行[2011]180号文）；
3、《上海市机管局、上海市财政局关于印发<上海市市级行政单位固定资产报废标准>（试行）的通知》（沪机管[2014]23号
文）；
4、《上海市监狱管理局关于印发<上海市监狱管理局机动车辆及驾驶员管理规定>的通知》（沪司狱通[2018]18号）.

三、实施主体

本项目由上海市五角场监狱负责具体实施，五角场监狱拟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由监狱负责人任组长，分管领导任副组长，
成员由总务、财务、监察等部门负责人组成。项目严格按照上海市五角场监狱相关采购、资产、项目管理制度执行，监狱内部
已制定《上海市五角场监狱政府采购管理办法》、《上海市五角场监狱固定资产管理办法》《上海市五角场监狱建设项目管理
细则》等管理制度。经费使用方面，监狱内部执行严格的申请、审批、使用制度，严格按照《上海市五角场监狱资金审批、报
销、管理办法》执行，严格按照《上海市五角场监狱内部控制手册》实施监督，保障资金的合法合规及使用效率。

四、实施方案

项目整体建设期预计四个月，分二个阶段完成,具体实施安排如下：
第一阶段（2个月）项目前期准备: 1、办理原特种专业技术车辆报废处置工作，包括车辆报废的资产评估、申请报废及购置批
复，拍卖处置等。2、旧特种专业技术车辆退牌相关工作；
第二阶段（2个月）采购工作：1、通过政府采购流程采购新车，验收并上牌； 2、做好固定资产入账及付款流程审批工作。
项目整体进度计划安排合理紧凑。

五、实施周期

本项目从前期申请报废处置、退牌到后期采购新车验收上牌，实施周期为4个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项目总投资82万元。本项目资金于2020年向市财政提交预算申报，计划于2021年12月上旬前完成购置上牌工作。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上海市周浦监狱交通工具更新购置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周浦监狱原有执法执勤车辆（沪BD863警）使用时间已经到达既定的报废年限，继续使用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且维护费用逐年
提升。为此，为了确保执法执勤工作能够顺利开展与实施，周浦监狱根据监狱局统筹部署，制定了交通工具更新购置项目，拟
对达到报废年限的1辆执法执勤车辆进行报废，并购置1辆执法执勤车辆保证执法执勤业务的顺利进行。

二、立项依据

1、《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中办发[2011]2号）；
2、《财政部关于印发<党政机关执法执勤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财行[2011]180号文）；
3、《上海市机管局、上海市财政局关于印发<上海市市级行政单位固定资产报废标准>（试行）的通知》（沪机管[2014]23号
文）；
4、《上海市监狱管理局关于印发<上海市监狱管理局机动车辆及驾驶员管理规定>的通知》（沪司狱通[2018]18号）.

三、实施主体

本项目由上海市周浦监狱负责具体实施，周浦监狱拟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由监狱负责人任组长，分管领导任副组长，成员
由总务、财务、监察等部门负责人组成。项目严格按照周浦监狱相关采购、资产、项目管理制度执行，监狱内部已制定《周浦
监狱项目管理办法》、《周浦监狱采购作业工作细则》、等管理制度。经费使用方面，监狱内部执行严格的申请、审批、使用
制度，严格按照《周浦监狱经费预算管理办法》执行，严格按照《周浦监狱内部审计工作实施办法
》实施监督，保障资金的合法合规及使用效率。

四、实施方案

项目整体建设期预计四个月，分二个阶段完成,具体实施安排如下：
第一阶段（2个月）项目前期准备: 1、办理原执法执勤车辆报废处置工作，包括车辆报废的资产评估、申请报废及购置批复，
拍卖处置等。2、旧执法执勤车辆退牌相关工作；
第二阶段（2个月）采购工作：1、通过政府采购流程采购新车，验收并上牌； 2、做好固定资产入账及付款流程审批工作。项
目整体进度计划安排合理紧凑。

五、实施周期

本项目从前期申请报废处置、退牌到后期采购新车验收上牌，实施周期为4个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项目总投资18万元，车辆采购费用为18万元。本项目资金于2020年向市财政提交预算申报，计划于2021年11月底前完成购置上
牌工作。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上海市青浦监狱交通工具更新购置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青浦监狱原有特种专业技术车辆（沪BD929警）使用时间已达到既定的报废年限，继续使用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且维护费用逐
年提升。为了确保执法执勤工作能够顺利开展与实施，青浦监狱根据监狱局统筹部署，制定了交通工具更新购置项目，拟对达
到报废年限的特种专业技术车辆进行报废，并购置特种专业技术车辆，保证日常执法执勤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立项依据

项目依据《财政部关于印发<党政机关执法执勤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上海市机管局、上海市财政局关于印发<上
海市市级行政单位固定资产报废标准>（试行）的通知》（沪机管[2014]23号文）、《党政机关执法执勤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
》（财行[2011]180号文）。

三、实施主体

项目依据《财政部关于印发<党政机关执法执勤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上海市机管局、上海市财政局关于印发<上
海市市级行政单位固定资产报废标准>（试行）的通知》（沪机管[2014]23号文）、《党政机关执法执勤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
》（财行[2011]180号文）。

四、实施方案

项目整体建设期预计四个月，分二个阶段完成,具体实施安排如下：第一阶段（2个月）项目前期准备: 1、办理原特种专业技术
车辆报废处置工作，包括车辆报废的申请批复，拍卖处置等。2、旧特种专业技术车辆退牌相关工作；第二阶段（2个月）采购
工作：1、采购新车，验收并上牌； 2、做好固定资产入账及付款流程审批工作。项目整体进度计划安排合理紧凑。

五、实施周期

本项目从前期申请报废处置、退牌到后期采购新车验收上牌，实施周期为4个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项目总投资78万元。本项目资金于2020年向市财政提交预算申报，计划于2021年11月底前完成购置上牌工作。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上海市未成年犯管教所交通工具更新购置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未成年犯管教所原有两辆特种专业技术车辆（沪BD871警,沪BD931警,）使用时间已达到既定的报废年限，继续使用存在一定的
安全隐患，且维护费用逐年提升。为此，为了确保执法执勤工作能够顺利开展与实施，未成年犯管教所根据监狱局统筹部署，
制定了交通工具更新购置项目，拟对达到报废年限的特种专业技术车辆进行报废，并购置特种专业技术车辆，保证日常执法执
勤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立项依据

1、《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中办发[2011]2号）；
2、《财政部关于印发<党政机关执法执勤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财行[2011]180号文）；
3、《上海市机管局、上海市财政局关于印发<上海市市级行政单位固定资产报废标准>（试行）的通知》（沪机管[2014]23号
文）；
4、《上海市监狱管理局关于印发<上海市监狱管理局机动车辆及驾驶员管理规定>的通知》（沪司狱通[2018]18号）。

三、实施主体

本项目由上海市未成年犯管教所负责具体实施，未成年犯管教所拟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由所负责人任组长，分管领导任副
组长，成员由总务、财务、监察等部门负责人组成。项目严格按照上海市未成年犯管教所相关采购、资产、项目管理制度执
行，监狱内部已制定《上海市未成年犯管教所物资采购管理办法》、《上海市未成年犯管教所固定资产管理细则》《上海市监
狱管理局项目管理实施办法》等管理制度。经费使用方面，监狱内部执行严格的申请、审批、使用制度，严格按照《上海市未
成年犯管教所财务内部控制制度》实施监督，保障资金的合法合规及使用效率。

四、实施方案

项目整体建设期预计四个月，分二个阶段完成,具体实施安排如下：
第一阶段（2个月）项目前期准备: 1、办理原特种专业技术车辆报废处置工作，包括车辆报废的资产评估、申请报废及购置批
复，拍卖处置等。2、旧特种专业技术车辆退牌相关工作；
第二阶段（2个月）采购工作：1、通过政府采购流程采购新车，验收并上牌； 2、做好固定资产入账及付款流程审批工作，项
目整体进度计划安排合理紧凑。

五、实施周期

本项目从前期申请报废处置、退牌到后期采购新车验收上牌，实施周期为4个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项目总投资82万元。本项目资金于2020年向市财政提交预算申报，计划于2021年11月底前完成购置上牌工作。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上海市新收犯监狱交通工具更新购置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新收犯监狱原有特种专业技术车辆（沪DD072警）使用时间已达到既定的报废年限，继续使用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且维护费用
逐年提升。为此，为了确保执法执勤工作能够顺利开展与实施，新收犯监狱根据监狱局统筹部署，制定了交通工具更新购置项
目，拟对达到报废年限的特种专业技术车辆进行报废，并购置特种专业技术车辆，保证日常执法执勤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立项依据

1、《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中办发[2011]2号）；
2、《财政部关于印发<党政机关执法执勤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财行[2011]180号文）；
3、《上海市机管局、上海市财政局关于印发<上海市市级行政单位固定资产报废标准>（试行）的通知》（沪机管[2014]23号
文）；
4、《上海市监狱管理局关于印发<上海市监狱管理局机动车辆及驾驶员管理规定>的通知》（沪司狱通[2018]18号）。

三、实施主体

本项目由上海市新收犯监狱负责具体实施，新收犯监狱拟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由监狱负责人任组长，分管领导任副组长，
成员由总务、财务、监察等部门负责人组成。项目严格按照上海市新收犯监狱相关采购、资产、项目管理制度执行，监狱内部
已制定《上海市新收犯监狱物资采购管理办法》、《上海市新收犯监狱固定资产管理细则》《上海市新收犯监狱项目管理实施
办法》等管理制度。经费使用方面，监狱内部执行严格的申请、审批、使用制度，严格按照《上海市新收犯监狱预算经费使用
管理办法》执行，严格按照《上海市新收犯监狱内部财务控制审计监督办法》实施监督，保障资金的合法合规及使用效率。

四、实施方案

项目整体建设期预计四个月，分二个阶段完成,具体实施安排如下：
第一阶段（2个月）项目前期准备: 1、办理原特种专业技术车辆报废处置工作，包括车辆报废的资产评估、申请报废及购置批
复，拍卖处置等。2、旧特种专业技术车辆退牌相关工作；
第二阶段（2个月）采购工作：1、通过政府采购流程采购新车，验收并上牌； 2、做好固定资产入账及付款流程审批工作。 项
目整体进度计划安排合理紧凑。

五、实施周期

本项目从前期申请报废处置、退牌到后期采购新车验收上牌，实施周期为4个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项目总投资22万元。本项目资金于2021年向市财政提交预算申报，计划于2021年11月底前完成购置上牌工作。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上海市女子监狱交通工具更新购置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女子监狱原有特种专业技术车辆（沪DD047警）使用时间已达到既定的报废年限，继续使用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且维护费用逐
年提升。为此，为了确保执法执勤工作能够顺利开展与实施，女子监狱根据监狱局统筹部署，制定了交通工具更新购置项目，
拟对达到报废年限的特种专业技术车辆进行报废，并购置特种专业技术车辆，保证日常执法执勤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立项依据

1、《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中办发[2011]2号）；
2、《财政部关于印发<党政机关执法执勤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财行[2011]180号文）；
3、《上海市机管局、上海市财政局关于印发<上海市市级行政单位固定资产报废标准>（试行）的通知》（沪机管[2014]23号
文）；
4、《上海市监狱管理局关于印发<上海市监狱管理局机动车辆及驾驶员管理规定>的通知》（沪司狱通[2018]18号）.

三、实施主体

本项目由上海市女子监狱负责具体实施，女子监狱拟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由监狱负责人任组长，分管领导任副组长，成员
由总务、财务、监察等部门负责人组成。项目严格按照上海市女子监狱相关采购、资产、项目管理制度执行，监狱内部已制定
《上海市女子监狱政府采购管理实施细则》、《上海市女子监狱固定资产管理细则》、《上海市女子监狱内部控制操作手册》
等管理制度、规定。经费使用方面，监狱内部执行严格的申请、审批、使用制度，严格按照《上海市女子监狱预算及收入支出
结余内控管理细则》执行，严格按照《上海市女子监狱关于加强重点环节监督工作的实施办法》实施监督，保障资金的合法合
规及使用效率。
 


四、实施方案

项目整体建设期预计四个月，分二个阶段完成,具体实施安排如下：
第一阶段（2个月）项目前期准备: 1、办理原特种专业技术车辆报废处置工作，包括车辆报废的资产评估、申请报废及购置批
复，拍卖处置等。2、旧特种专业技术车辆退牌相关工作；
第二阶段（2个月）采购工作：1、通过政府采购流程采购新车，验收并上牌； 2、做好固定资产入账及付款流程审批工作。
项目整体进度计划安排合理紧凑。

 




五、实施周期

本项目从前期申请报废处置、退牌到后期采购新车验收上牌，实施周期为4个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项目总投资22万元。本项目资金于2020年向市财政提交预算申报，计划于2021年11月底前完成购置上牌工作。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上海市宝山监狱交通工具更新购置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上海市宝山监狱原有特种专业技术车辆（沪DD103警）使用时间已达到既定的报废年限，继续使用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且维护
费用逐年提升。为了确保执法执勤工作能够顺利开展与实施，宝山监狱根据上海市监狱管理局统筹部署，制定了交通工具更新
购置项目，拟对达到报废年限的特种专业技术车辆进行报废，并购置特种专业技术车辆，保证日常执法执勤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立项依据

项目依据《财政部关于印发<党政机关执法执勤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上海市机管局、上海市财政局关于印发<上
海市市级行政单位固定资产报废标准>（试行）的通知》（沪机管[2014]23号文）、《党政机关执法执勤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
》（财行[2011]180号文）

三、实施主体

针对本项目，上海市宝山监狱拟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由监狱负责人任组长，分管领导任副组长，成员由总务、财务、监察
等部门负责人组成。项目严格按照上海市宝山监狱相关采购、资产、项目管理制度执行，监狱内部已制定《上海市宝山监狱物
资采购管理办法》、《上海市宝山监狱固定资产管理细则》《上海市宝山监狱项目管理实施办法》等管理制度。经费使用方
面，监狱内部执行严格的申请、审批、使用制度，严格按照《上海市宝山监狱预算经费使用管理办法》执行，严格按照《上海
市宝山监狱内部财务控制审计监督办法》实施监督，保障资金的合法合规及使用效率。

四、实施方案

项目整体建设期预计四个月，分二个阶段完成,具体实施安排如下：
第一阶段（2个月）项目前期准备: 1、办理原特种专业技术车辆报废处置工作，包括车辆报废的申请批复，拍卖处置等。2、旧
特种专业技术车辆退牌相关工作；
第二阶段（2个月）采购工作：1、采购新车，验收并上牌； 2、做好固定资产入账及付款流程审批工作。
项目整体进度计划安排合理紧凑。

五、实施周期

本项目从前期申请报废处置、退牌到后期采购新车验收上牌，实施周期为4个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项目总投资22万元。本项目资金于2020年向市财政提交预算申报，计划于2021年11月底前完成购置上牌工作。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上海市南汇监狱交通工具更新购置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南汇监狱原有特种专业技术车辆（沪BD940警）使用时间已达到既定的报废年限，继续使用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且维护费用逐
年提升。为此，为了确保执法执勤工作能够顺利开展与实施，南汇监狱根据监狱局统筹部署，制定了交通工具更新购置项目，
拟对达到报废年限的特种专业技术车辆进行报废，并购置特种专业技术车辆，保证日常执法执勤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立项依据

1、《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中办发[2011]2号）；
2、《财政部关于印发<党政机关执法执勤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财行[2011]180号文）；
3、《上海市机管局、上海市财政局关于印发<上海市市级行政单位固定资产报废标准>（试行）的通知》（沪机管[2014]23号
文）；
4、《上海市监狱管理局关于印发<上海市监狱管理局机动车辆及驾驶员管理规定>的通知》（沪司狱通[2018]18号）.

三、实施主体

本项目由上海市南汇监狱负责具体实施，南汇监狱拟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由监狱负责人任组长，分管领导任副组长，成员
由总务、财务、监察等部门负责人组成。项目严格按照上海市南汇监狱相关采购、资产、项目管理制度执行，监狱内部已制定
《上海市南汇监狱物资采购管理办法》、《上海市南汇监狱固定资产管理细则》《上海市南汇监狱项目管理实施办法》等管理
制度。经费使用方面，监狱内部执行严格的申请、审批、使用制度，严格按照《上海市南汇监狱预算经费使用管理办法》执
行，严格按照《上海市南汇监狱内部财务控制审计监督办法》实施监督，保障资金的合法合规及使用效率。

四、实施方案

项目整体建设期预计四个月，分二个阶段完成,具体实施安排如下：
第一阶段（2个月）项目前期准备: 1、办理原特种专业技术车辆报废处置工作，包括车辆报废的资产评估、申请报废及购置批
复，拍卖处置等。2、旧特种专业技术车辆退牌相关工作；
第二阶段（2个月）采购工作：1、通过政府采购流程采购新车，验收并上牌； 2、做好固定资产入账及付款流程审批工作。 项
目整体进度计划安排合理紧凑。

五、实施周期

本项目从前期申请报废处置、退牌到后期采购新车验收上牌，实施周期为4个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项目总投资22万元。本项目资金于2020年向市财政提交预算申报，计划于2021年11月底前完成购置上牌工作。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上海市四岔河监狱交通工具更新购置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四岔河监狱原有特种专业技术车辆（沪BD932警）使用时间已达到既定的报废年限，继续使用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且维护费用
逐年提升。为此，为了确保执法执勤工作能够顺利开展与实施，四岔河监狱根据监狱局统筹部署，制定了交通工具更新购置项
目，拟对达到报废年限的特种专业技术车辆进行报废，并购置特种专业技术车辆，保证日常执法执勤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立项依据

1、《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中办发[2011]2号）；
2、《财政部关于印发<党政机关执法执勤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财行[2011]180号文）；
3、《上海市机管局、上海市财政局关于印发<上海市市级行政单位固定资产报废标准>（试行）的通知》（沪机管[2014]23号
文）；
4、《上海市监狱管理局关于印发<上海市监狱管理局机动车辆及驾驶员管理规定>的通知》（沪司狱通[2018]18号）.

三、实施主体

本项目由上海市四岔河监狱负责具体实施，四岔河监狱拟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由监狱负责人任组长，分管领导任副组长，
成员由总务、财务、监察等部门负责人组成。项目严格按照上海市四岔河监狱相关采购、资产、项目管理制度执行，监狱内部
已制定《上海市四岔河监狱物资采购管理办法》、《上海市四岔河监狱固定资产管理细则》《上海市四岔河监狱项目管理实施
办法》等管理制度。经费使用方面，监狱内部执行严格的申请、审批、使用制度，严格按照《上海市四岔河监狱预算经费使用
管理办法》执行，严格按照《上海市四岔河监狱内部财务控制审计监督办法》实施监督，保障资金的合法合规及使用效率。

四、实施方案

项目整体建设期预计四个月，分二个阶段完成,具体实施安排如下：
第一阶段（2个月）项目前期准备: 1、办理原特种专业技术车辆报废处置工作，包括车辆报废的资产评估、申请报废及购置批
复，拍卖处置等。2、旧特种专业技术车辆退牌相关工作；
第二阶段（2个月）采购工作：1、通过政府采购流程采购新车，验收并上牌； 2、做好固定资产入账及付款流程审批工作。
项目整体进度计划安排合理紧凑。

五、实施周期

本项目从前期申请报废处置、退牌到后期采购新车验收上牌，实施周期为4个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项目总投资38万元。本项目资金于2020年向市财政提交预算申报，计划于2021年11月底前完成购置上牌工作。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上海市吴家洼监狱交通工具更新购置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吴家洼监狱原有特种专业技术车辆（沪BD829警）使用时间已达到既定的报废年限，继续使用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且维护费用
逐年提升。为此，为了确保执法执勤工作能够顺利开展与实施，吴家洼监狱根据监狱局统筹部署，制定了交通工具更新购置项
目，拟对达到报废年限的特种专业技术车辆进行报废，并购置特种专业技术车辆，保证日常执法执勤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立项依据

1、《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中办发[2011]2号）；
2、《财政部关于印发<党政机关执法执勤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财行[2011]180号文）；
3、《上海市机管局、上海市财政局关于印发<上海市市级行政单位固定资产报废标准>（试行）的通知》（沪机管[2014]23号
文）；
4、《上海市监狱管理局关于印发<上海市监狱管理局机动车辆及驾驶员管理规定>的通知》（沪司狱通[2018]18号）.

三、实施主体

本项目由上海市吴家洼监狱负责具体实施，吴家洼监狱拟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由监狱负责人任组长，分管领导任副组长，
成员由总务、财务、监察等部门负责人组成。项目严格按照上海市吴家洼监狱相关采购、资产、项目管理制度执行，监狱内部
已制定《上海市吴家洼监狱采购工作规定》、《上海市吴家洼监狱固定资产管理办法》等管理制度。经费使用方面，监狱内部
执行严格的申请、审批、使用制度，严格按照《上海市吴家洼监狱报销流程的规定》执行，严格监督，保障资金的合法合规及
使用效率。

四、实施方案

项目整体建设期预计四个月，分二个阶段完成,具体实施安排如下：
第一阶段（2个月）项目前期准备: 1、办理原特种专业技术车辆报废处置工作，包括车辆报废的资产评估、申请报废及购置批
复，拍卖处置等。2、旧特种专业技术车辆退牌相关工作；
第二阶段（2个月）采购工作：1、通过政府采购流程采购新车，验收并上牌； 2、做好固定资产入账及付款流程审批工作。 项
目整体进度计划安排合理紧凑。

五、实施周期

本项目从前期申请报废处置、退牌到后期采购新车验收上牌，实施周期为4个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项目总投资19.5万元。本项目资金于2020年向市财政提交预算申报，计划于2021年11月底前完成购置上牌工作。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上海市监狱管理局老干部活动中心活动运营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老干部活动中心活动运营费，主要为监狱局离退休老干部学习、生活和各类活动的保障工作。为履行职能，更好地服务老同
志，中心开设保健咨询室、乒乓房、棋牌室、文娱活动室等。

二、立项依据

根据市编委沪编[2015]596号文件，上海市监狱管理局老干部活动中心于2015年12月建立，核定为公益一类事业单位，核定10名
事业编制。主要承担本市监狱系统离（退）休老干部开展科学、健康、文明的文化活动，支部组织生活，丰富老干部精神文化
生活发挥阵地建设，在加强和改进老干部思想工作中的作用，并做好服务工作职责。

三、实施主体

本项目由综合管理部牵头，业务部和服务部具体负责。 按年度工作计划和老同志活动情况有序提供支部活动学习会场和兴趣小
组活动场所，按需求提供保健咨询服务，确保局离退休老干部的学习、生活及各类活动正常运行。 　 项目经费使用方面，执
行严格的申请、审批、使用制度，严格按照《上海市监狱管理局老干部活动中心内部财务控制实施细则》执行，保障资金的使
用效率。
四、实施方案

项目施工总进度计划在2021年1月至12月。为履行职能，更好地服务老同志，中心开设多个兴趣组队；在上海市老龄大学开办了
监狱局老干部专班等；还要举办各个专题讲座等和大型的专题活动等。
兴趣组队：银龄警韵合唱团、银龄炫羽舞蹈队、银龄摄影沙龙、萨克斯等，每周实施上课。
老龄大学专班：时装班、舞蹈班、中医养生班、民族舞蹈班、点心班等，每周上课一次。
大型专题活动：银龄文化艺术节、银龄文化艺术节棋牌赛、银龄书画展、学习成果汇报演出等，一年一次。

五、实施周期

一年

六、年度预算安排

项目总投资86.7万元，其资金于2020年向市财政提交预算申报，计划于2021年12月底前完成项目和结算工作。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